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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机构简介 

上海睿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易环境”）成立于 2016 年 3 月，是一

家创新型环境科技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生态环境领域的技术研发、技术

服务、相关设备推广及应用。睿易环境通过了中国计量认证（CMA）和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的实验室，具备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的资质。 

睿易环境拥有 2000 多平米的实验室及办公面积，配备了 ICP-MS、GFAAS、AFS、

GC-MS、GC-FID/dECD/FPD、HPLC、IC 等先进的大型检测设备，检测能力覆盖水、

土、气、噪声、固废等多个领域，是国内检测能力配置全面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公司

由多名业界一流技术专家组成的核心团队，带领公司全体员在生态环境监测、环境咨

询业务、环境修复与治理服务、数智环境服务等业务领域为各领域客户提供优化的系

统整合、客观完善的技术服务。 

到目前为止，公司核心团队承担过国家标准制定、国际环保项目、国家级环境类

项目、省市级环境类项目以及国内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类项目，曾为国内外数百个各

类项目提供环境服务，类型涵盖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加油站、石油化工、

半导体、电镀、印染纺织、造纸、冶金和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皮革、农药、农林畜

牧等行业。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园康路 300 号 2 幢 7 层 

联系电话：021-31009980      邮箱：info@ehsroa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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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睿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易环境”）受上海昊海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昊海化工”）委托，对其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浩海路 208 号的厂区（以下简称“现

场”或“地块”）开展 2020 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调查监测工作。 

本次土壤和地下水调查共采集 5 个土壤样品（含 1 个土壤平行样），在厂区原有

的 4 口地下水监测井中共采集 5 个地下水样品（含 1 个地下水平行样），所有土壤和

地下水样品送往睿易环境实验室进行样品分析。基于本次自行监测现场观察和实验室

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土壤 

⚫ 送检的土壤样品中六价铬未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镉、铜、铅、镍、砷、

汞有检出，但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中建设用地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 送检的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均未

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 

地下水 

⚫ 送检的地下水样品中六价铬、镉、汞均未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铜、镍、

砷、铅有检出，但检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III 类水质标准，pH 值也符合对应指标范围，未见超标现象； 

⚫ 送检的地下水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均

未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 

建议 

⚫ 虽然本次所采集的所有样品中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但是企业作为土壤环境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控不能松懈，厂区日常生产经营中应继

续做好相关防控措施，继续落实土壤隐患排查制度； 

⚫ 作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建议企业持续开展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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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土壤及地下水布点采样方案 

样品编号 类型 样品数量 位置 布点原因 

MW-1 监测井

（原有） 

1 
2#车间甲类仓库旁 

判断甲类仓库对周边地下水

环境的影响 

MW-1 平行样 1 地下水平行样 

MW-2 
监测井

（原有） 
1 锅炉房旁 

判断固废堆场对周边地下水

环境的影响 

MW-3 
监测井

（原有） 
1 1#车间旁 

判断生产过程对周边地下水

环境的影响 

MW-4 
监测井

（原有） 
1 危废仓库旁 

判断危废仓库对周边地下水

环境的影响 

SD-1 
浅土孔 

1 1#车间南侧，2#车

间西侧 

判断生产过程对周边土壤环

境的影响 

SD-1 平行样 1 土壤平行样 

SD-2 浅土孔 1 1#车间南侧中部 
判断甲类仓库对周边土壤环

境的影响 

SD-3 浅土孔 1 1#车间东南角 
判断生产过程对周边土壤环

境的影响 

SD-4 浅土孔 1 
2#车间甲类仓库西

侧 

判断甲类仓库对周边土壤环

境的影响 

3.2 样品采集 

3.2.1 采样方法 

（1）土壤：现场采集土壤样品以及现场质控样应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和《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中的土壤采集要求执行： 

⚫ 表层土壤：一般深度为 0~20cm，采用锹、铲及竹片等简单工具取样，尽量减

少土壤扰动，保证土壤样品在采样过程不被二次污染；采集 1~2kg土壤样品。 

（2）地下水：采集地下水样品以及质控样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

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和《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04）

中地下水采集要求执行： 

⚫ 地下水采样前应先进行洗井，抽汲水量不得少于井内水体积的 3倍。现场测

定水位，测试水温、pH 值、电导率、溶解氧、氧化还原电位（至少 3项），

采样应在水质参数和水位稳定（浮动在 10%范围内）后进行。测试项目中有

挥发性有机物时，应适当减缓流速，避免冲击产生气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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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地块调查在地块内 4 个地下水监测井，采集了 5 个样品（含 1 个平行样），

以及 1 个全程序空白样。在重点区域周边布设 4 个土壤采样点，采集 5 个样品（含 1

个平行样），以及 1 个运输空白样。具体的采样点位及数量见表 3.3-1。 

表 3.3-1 实际采样点位与数量一览表 

类型 样品编号 经纬度坐标 
水位埋深或

采样深度/m 

样品数量

（个） 
位置 

地下水 

MW-1 30°56′29″N; 

121°4′35″E 
0.75 

1 2#车间甲类仓库

旁 MW-1 平行样 1 

MW-2 
30°56′30″N; 

121°4′40″E 
0.80 1 锅炉房旁 

MW-3 
30°56′32″N; 

121°4′38″E 
1.00 1 1#车间旁 

MW-4 
30°56′33″N; 

121°4′36″E 
1.20 1 危废仓库旁 

全程序空白 / / 1 / 

土壤 

SD-1 30°56′24″N; 

121°04′53″E 

0.2 1 1#车间南侧，2#

车间西侧 SD-1 平行样 0.2 1 

SD-2 
30°56′24″N; 

121°04′54″E 
0.2 1 1#车间南侧中部 

SD-3 
30°56′24″N; 

121°04′55″E 
0.2 1 1#车间东南角 

SD-4 
30°56′23″N; 

121°04′53″E 
0.2 1 

2#车间甲类仓库

西侧 

运输空白 / / 1 / 

（2）现场采样图片记录 

本次地块调查现场采样大致包括地下水采样前洗井与地下水采样、土壤样品采

集等流程，各流程现场图片如下： 

1）采样前洗井及采集地下水样品：地下水采样前先进行洗井，抽汲水量不少于

井内水体积的 3倍。地下水采样洗井出水水质检测指标：pH、温度、电导率、地下

水体观察（颜色、气味、油光等），具体详见附件采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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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2 洗井前仪器校准 

（拍摄日期 2020.12.3） 

图 3.3-3 洗井时测 pH 值 

（拍摄日期 2020.12.3） 

  

图 3.3-4 洗井时测电导率 

（拍摄日期 2020.12.3） 

图 3.3-5 采样前测电导率 

（拍摄日期 20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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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空白样品 

送检的 2 个空白样品中没有检出挥发性有机物，表明样品在整个运输或储存过程

中没有受到挥发性有机物的影响。 

4.3.2 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质量保证数据 

实验室内部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数据评价分析表明： 

• 符合实验室质量控制程序； 

• 方法空白分析结果低于实验室报告限； 

• 代用品回收率满足准确度要求； 

• 实验室加标和基质加标样均满足实验室准确度要求。 

通过以上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资料的评估表明，实验室提供的土壤/地下水样品的

分析数据均是有效的，适合于本地块的环境现状评估。 

5.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基于本次地块现场观察和实验室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土壤 

⚫ 送检的土壤样品中六价铬未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镉、铜、铅、镍、砷、

汞有检出，但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中建设用地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 送检的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均未

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 

地下水 

⚫ 送检的地下水样品中六价铬、镉、汞均未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铜、镍、

砷、铅有检出，但检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III 类水质标准，pH 值也符合对应指标范围，未见超标现象； 

⚫ 送检的地下水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均

未检出，或低于实验室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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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议 

⚫ 虽然本次所采集的所有样品中未检出挥发性有机物，但是企业作为土壤环境

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控不能松懈，厂区日常生产经营中应继

续做好相关防控措施，继续落实土壤隐患排查制度； 

⚫ 作为土壤环境重点监管单位，建议企业持续开展年度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 

5.3 不确定性说明 

地块表层状况特征和地下环境条件可能在不同时间段以及各个测试点、取样位

置或其它未测试点有所不同，地下条件和污染状况可能会在地块内一个有限的空间

和时间内即会发生变化。此次调查中没有发现的地块污染情况不应被视为现场中该

类污染完全不存在的保证，而是在项目设定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现场及工作条

件限制以及调查原则范围内所得出的调查结果。 

本报告结果是基于现场调查时间、调查范围、测试点和取样位置得出的，除此

之外，不能保证在其他时间或者在现场的其它位置处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结果。 

本报告所记录的内容和调查发现仅能体现本次地块环境调查期间地块的现场情

况及土壤环境的状况，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告并不能体现本次地块环境现场调查结束

后该地块上发生的行为所导致任何现场状况及地块环境状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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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厂区平面图 

 
  

甲类仓库 

（已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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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现场采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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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实验室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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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检测单位资质 

 




